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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地方财政大樱桃气象指数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组成。凡涉及

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标的

第二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种植的大樱桃（简称“保险樱桃”，下同），均可列入保险

标的范围：

（一）大樱桃露地种植连片集中且正常生长，产地环境条件符合大樱桃种植行业标准；

（二）树龄 5 年（含）以上的结果树；

（三）投保农户或大樱桃企业信誉良好，无违法违纪记录；

（四）投保种植地所在区县拥有气象监测机构，并且气象记录数据完善。

大樱桃生产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种植面积 5 亩（含）以上的樱桃种植大户可以

单独投保；单户种植在 5亩以下的散户，通过专业合作组织或经行政村(街道)统一组织后也可

以投保。

第三条 本保险合同所涉及的气象数据以投保时双方约定的气象监测机构提供的数据为

准，气象监测站仪器发生故障等原因导致数据失真或缺测时，采用投保时约定的备用气象监

测站数据为依据。

保险责任

第四条 本保险合同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温度指数

1、低温指数

保险期间内，保险樱桃在开花期（4月 15 日-4 月 30 日）日最低气温低于 0℃（含）以

下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2、高温指数

保险期间内，保险樱桃在开花期（4 月 15 日-4 月 30 日）日平均气温达到 20℃（含）

以上，或结果期（5月 1日-7 月 10 日）日平均气温达到 26℃（含）以上时，视为保险事故

发生，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二）降雨量指数

保险期间内，保险樱桃在结果期（5 月 1 日-7 月 10 日）日累计降雨量达到 50mm（含）

以上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三）风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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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期间内，日最大风力等级达到6级（含）以上的，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

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责任免除

第五条 本保险仅对保险合同约定的高温、低温、降雨量和风力指数达到触发值时进行

赔偿，除此以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发生的任何损失、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保险金额

第六条 保险樱桃的单位保险金额参照大樱桃生长期内每年所发生的综合物化成本（包括农

药、肥料、人工费等）确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除政府文件另有规定外，保险樱桃每亩保险

金额为6250元。

保险金额=每亩保险金额（元/亩）×保险面积（亩）

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保险期间

第七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一年，具体起讫时间以保险单载明为

准。其中根据保险樱桃各个生长阶段面临的主要风险将理赔期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开花期：4月15日-4月30日；

（二）结果期：5月1日-7月10日；

（三）生长期、休眠期： 3月20日-10月31日、11月1日-3月19日。

上述各具体期间可根据投保当年实际生长情况做适当调整，但需经保险合同双方协商

确定，一经确定，中途不得批改。

保险人义务

第八条 订立保险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

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

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

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

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九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条 保险人应当在获得保险单约定的气象部门提供的气象数据后，应当及时作出是

否属于保险责任的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

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及赔款计算报告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

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

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人依照前款约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

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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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投保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

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

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

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

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二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自负部分保险费。

投保人未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可解除保险合同，保险

合同自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投保人时解除，保险人有权向投保人收取保险

责任开始时至保险合同解除时期间的保险费。

第十三条 保险樱桃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十四条 被保险人应当在收到保险人赔款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保险人提供以被保

险人为开户名的银行账号，以便保险人支付赔款。如果赔款为零，则不必提供银行帐号。如

果因为被保险人没有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及时、准确地向保险人提供银行帐号，对此给被

保险人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被保险人如果对保险人提供的赔款计算报告有异议，应当在收到后 10 个工作

日内，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保险人提出。如果被保险人对天气数据的准确性有异议，应当向

保险人提供保险合同双方约定的气象数据提供机构盖章证明的天气数据。

赔偿处理

第十六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

求赔偿保险金。

第十七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开花期低温指数（4月15日-4月30日）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按下列公式计算赔款：

赔偿金额＝保险面积（亩）×每亩保险金额（元/亩）×赔偿比例（详见表一）

（表一）

日最低气

温（℃）

[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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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比例 1.88% 3.13% 5% 6.25% 9.38% 12.5% 25%

注：1、表中符号“[”是指包括；符号“）”是指不包括，下列涉及同样符号，意思相同。

2、本时段（开花期）内，保险樱桃遭受多次低温保险事故的，选取日最低气温最低的

一次进行赔付，且只进行一次赔付。

（二）高温指数

1、开花期高温指数（4月15日-4月30日）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按下列公式计算赔款：

赔偿金额＝保险面积（亩）×每亩保险金额（元/亩）×赔偿比例（详见表二）

（表二）

日平均气温

（℃）
[20～22） [22～24） [24～26） [26～28） ≥28

赔偿比例 1.88% 3.13% 6.25% 9.38% 20%

注：本时段（开花期）内，保险樱桃遭受多次高温保险事故的，选取日平均气温最高的一

次进行赔付，且只进行一次赔付。

2、结果期高温指数（5月1日-7月10日）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按下列公式计算赔款：

赔偿金额＝保险面积（亩）×每亩保险金额（元/亩）×赔偿比例（详见表三）

（表三）

日平均气温

（℃）
[26～27） [27～28） [28～29） [29～30） ≥30

赔偿比例 1.25% 3.13% 5% 6.25% 20%

注：本时段（结果期）内，保险樱桃遭受多次高温保险事故的，选取日平均气温最高的一

次进行赔付，且只进行一次赔付。

（三）结果期日累计降雨量（5月1日-7月10日）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按下列公式计算赔款：

赔偿金额＝保险面积（亩）×每亩保险金额（元/亩）×赔偿比例（详见表四）

（表四）

日累计降雨量

（mm）
[50～70） [70～90） [90～110） [110～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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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比例 0.94% 1.00% 2% 3.13% 10%

注：本时段（结果期）内，保险樱桃遭受多次降雨量指数保险事故的，选取日累计降雨量

最大的一次进行赔付，且只进行一次赔付。

（四）风力指数

1、生长期日最大风力等级（3月20日-10月31日）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按下列公式计算赔款：

赔偿金额＝保险面积（亩）×每亩保险金额（元/亩）×赔偿比例（详见表五）

（表五）

日最大风力等级 6-7级 8-9级 10-11级 12-13级 ≥14级

赔偿比例 0.94% 3.13% 6.25% 9.38% 20%

注：本时段（生长期）内，保险樱桃遭受多次风力指数保险事故的，选取风力最大的一次

进行赔付，且只进行一次赔付。

2、休眠期日最大风力等级（11月1日-3月19日）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按下列公式计算赔款：

赔偿金额＝保险面积（亩）×每亩保险金额（元/亩）×赔偿比例（详见表六）

（表六）

日最大风力等级 6-7级 8-9级 10-11级 12-13级 ≥14级

赔偿比例 0.94% 3.13% 6.25% 9.38% 20%

注：本时段（休眠期）内，保险樱桃遭受多次风力指数保险事故的，选取风力最大的一次

进行赔付，且只进行一次赔付。

（五）保险期间内若发生多种责任事故，可累计计算总赔偿金额，但最高以保险金额

为限。

第十八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相应保险金

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合同相应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

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出的部分。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适用现行有效法律规定。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第二十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险

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或者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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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释义

第二十二条 本保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一）日最大风力等级：指一天中任意 10 分钟平均风速的最大值。

（二）日平均气温：指一天 24 小时的平均气温，具体统计口径和标准以当地气象部门

为准。


